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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199号建议的

主办意见

王兴夏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湘江我市城区段择址建设一个群众冬泳基地（水上救援平台）的建议》收悉。建设冬泳基地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
一、当前现状

发展全民健身，丰富体育项目，是体育部门重要职责之一，建设冬泳基地，方便冬泳爱好者进行更衣、上洗手间一直是体育部门积极推动的工作之一，目前，我市冬泳协会仅在河东四桥下风光带有一处更衣室，条件较为艰苦。
已开展的工作

    为做好我市冬泳基地建设，我局已开展了如下工作：一是2023年12月底，我局组队赴湘潭就冬泳基地的建设进行了现场学习。二是支持市冬季游泳运动协会就冬泳基地建设进行初步选址，并起草了初步的基地设计方案,并将冬泳基地建设费用10万元纳入体彩公益金分成中统筹解决。三是密切对接相关职能部门，明确相关建设流程和部门职责。
存在的问题
基地建设涉及河湖管理部门、环保部门等，能否建设的主要因素在于是否符合当前政策要求，符合当地湘江河保护要求，根据选址情况，我们专门征求了市水利局、市环保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局等相关部门的意见。主要问题一是湘江风光带资产属于市城发集团，建设需要征求市城发集团的意见。二是冬泳爱好者的主要锻炼地点位于天元大桥东南面附近水域，为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，且该水域距上游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界限范围仅 500 米。三是河道周边按照防洪相关要求，不允许建设相关设施。四是存在安全隐患。冬泳爱好者游泳水域靠近湘江干线航段下行航道，航道右侧距离河东河岸仅一百米左右，冬泳爱好者一旦不小心跨区域游至航道内极易发生安全事故，且下行航道内船舶航行航速较快，对过往船舶通航安全和游泳爱好者自身人身安全均造成严重威胁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   为了确保我市冬泳基地项目推进，我们计划开展如下工作：

一是完善规划。督促冬泳协会加快出台相关建设规划，根据相关部门意见进一步明确选址和建设内容。建议远离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、远离河道、航道、极小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水域拟址建设培训基地，确保群众人身财产安全、水域清洁。

二是加强部门协调。在征得市生态环境部门、市水利等部门同意后，进行实施建设。必要时请市领导开调度会，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选址等问题。

三是完善相关制度。冬泳协会要加强对会员和冬泳人群的管理，根据相关职能部门意见，划定游泳区域，确保不污染水源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冬泳事业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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